《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学习总结

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已于今年3月25日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已于6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作为新疆出台的一部地方性消防法规，对新疆消防工作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为切实做好《新疆消防条例》宣传贯彻工作，更好的让每一位教职员工认识《新疆消防条例》，营造出“人人关注条例、人人知道条例，人人守用条例”的良好氛围，2014年6月13日下午18:30，石油工程系积极行动，召集系部全体教师开展《新疆消防条例》学习会议。
会议中，樊宏伟主任带领大家认真学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的每一个章节，其中包括消防职责、火灾预防、消防组织、灭火救援、法律责任等内容。通过学习，使教职员工加强了消防知识的认知，了解到各个单位应担负的消防职责，其中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消防协会、教育部门、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互联网站等媒体、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以及个人所承担的消防责任，深刻认识了“预防火灾，人人有责”。学习过程中，樊宏伟主任重点强调了教育机构所应承担的职责：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普及消防常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每学期至少组织师生进行两次专题消防安全教育，一次疏散逃生演练。
火灾预防内容的学习使大家更加懂得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重要性。任何隐患都要防于未然，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以往的事故案例使每位教师意识到安全问题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要时刻重视每一个细小的安全环节。学校属于人员密集单位，学生外出实习更有诸多安全隐患，教师需时刻提醒学生注意安全，上课过程中更要将HSE体系作为学生课程的重要内容。实训课时更要保持高度警觉，上课时劳保用品需准备齐全，需时常查看教室及实训室内安全隐患，及时作出安全预案，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而石油工程系专业的复杂性，危险性，特殊性等因素更是要求系部师生无论是在学习中、实习中还是工作中，都要牢牢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

在系部开展的此次学习活动过程中，一要切实提高认识，深刻领会《消防条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教职员工的消防法制意识；二是利用党员责任区负责人、班主任及任课教师组织以点带面促进新消防条例在学生中的宣贯活动，大力开展《新疆消防条例》普及。
石油工程系通过深入开展新《条例》的宣传学习活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提高全社会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为实现平安和谐校园创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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